
附件2

市直单位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序
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1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
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者擅
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

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
物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

出版、进口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明知
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禁止内容而印刷或
者复制、发行的、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出
版含有禁止内容的出版物而向其出售或
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

书号、刊号、版号、版面，或者出租本
单位的名称、刊号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3

进口、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国务院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禁止进口的出版物的、印
刷或者复制走私的境外出版物的、发行

进口出版物未从《出版管理条例》规定
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货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4

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出版物印刷或者复
制许可的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
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制
许可而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印刷或
者复制单位接受非出版单位和个人的委

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
制单位未履行法定手续印刷或者复制境
外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的境外出版
物没有全部运输出境的、印刷或者复制
单位、发行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印刷或

者复制、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
物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出版、印
刷、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学小学教科
书，或者非依照本条例规定确定的单位
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5

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
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面，或者
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利用出版
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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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6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
管机关、业务范围，合并或者分立，出

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改
变名称，以及出版单位变更其他事项，
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到出版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审批、变更登记手续的、出版单
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备案的、
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送交出版

物的样本的、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出版
进口经营单位未将其进口的出版物目录
报送备案的、出版单位擅自中止出版活
动超过180日的、出版物发行单位、出版

物进口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
理变更审批手续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
有关规定和标准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7 未经批准，举办境外出版物展览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8

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行进销货清

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的、超出新闻出版
行政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的、张贴
和散发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或者有
欺诈性文字的征订单、广告和宣传画的
、擅自更改出版物版权页的、《出版物
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
或未在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
链接标识的、出售、出借、出租、转让
或擅自涂改、变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的、发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或公
开宣传、陈列、销售规定应由内部发行

的出版物的、向无总发行权的单位转让
或者变相转让出版物总发行权，委托无
出版物批发权的单位批发出版物或代理
出版物批发业务，委托非出版物发行单
位发行出版物的、提供出版物网络交易
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未按本规定履行有关
审查及管理责任的、应按本规定进行备

案而未备案的、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核检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9

未取得出版行政部门的许可，擅自兼营
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
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擅
自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的、因合并、

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手续的、出售、出租
、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印刷经营许
可证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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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10

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
条例第三条规定禁止印刷内容的出版物
、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的，

或者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或
者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1

没有建立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
、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
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的、在印刷
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
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的、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
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
终止印刷经营活动，不向原批准设立的
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未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2

接受他人委托印刷出版物，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验证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
者准印证，或者未将印刷委托书报出版
行政部门备案的、假冒或者盗用他人名

义，印刷出版物的、盗印他人出版物的
、非法加印或者销售受委托印刷的出版
物的、征订、销售出版物的、擅自将出
版单位委托印刷的出版物纸型及印刷底
片等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

转让的、未经批准，接受委托印刷境外
出版物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出版物
全部运输出境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3

接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识，未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验证、核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签章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
商标图样或者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复

印件的、接受委托印刷广告宣传品、作
为产品包装装潢的印刷品，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验证委托印刷单位的营业执照
或者个人的居民身份证的，或者接受广
告经营者的委托印刷广告宣传品，未验
证广告经营资格证明的、盗印他人包装
装潢印刷品的、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包装

装潢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出版
行政部门备案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
包装装潢印刷品全部运输出境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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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14

接受委托印刷其他印刷品，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验证有关证明的、擅自将接受

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再委托他人印刷
的、将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的纸型及
印刷底片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转让的、伪造、变造学位证书、学
历证书等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公文、证件的，或
者盗印他人的其他印刷品的、非法加印

或者销售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的、接
受委托印刷境外其他印刷品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向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或者
未将印刷的境外其他印刷品全部运输出
境的、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

个人超范围经营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5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
业擅自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
的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印板、纸型、
印刷底片、原稿等的、从事其他印刷品
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擅自保留其
他印刷品的样本、样张的，或者在所保

留的样本、样张上未加盖“样本”、“
样张”戳记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6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音像制品出版、制
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单位，擅
自从事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业务
或者进口、批发、零售经营活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7

出版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内容
的音像制品，或者制作、复制、批发、
零售、出租、放映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
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音像制品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18

音像出版单位向其他单位、个人出租、
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
单位的名称，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
本单位的版号的、音像出版单位委托未

取得《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的单位制
作音像制品，或者委托未取得《复制经
营许可证》的单位复制音像制品的、音
像出版单位出版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音像制作单位、音像复制单位未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音像出版单位的
委托书、有关证明的、批准擅自进口的

音像制品的、音像复制单位擅自复制他
人的音像制品，或者接受非音像出版单
位、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
品，或者自行复制音像制品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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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事项名称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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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19

音像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
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

题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批发、零
售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业务范围等，未依照本
条例规定办理审批、备案手续的、音像
出版单位未在其出版的音像制品及其包
装的明显位置标明本条例规定的内容的

、音像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送
交样本的、音像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从事光盘复
制的音像复制单位复制光盘，使用未蚀
刻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激光

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的注塑模具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0

批发、零售、出租、放映非音像出版单
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
复制的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
或者放映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
出租、放映供研究、教学参考或者用于

展览、展示的进口音像制品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1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复制单位或擅自从

事复制业务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2
复制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办法第三条所
列内容产品或其他非法出版物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3

复制单位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验证复制
委托书及其他法定文书的；复制单位擅
自复制他人的只读类光盘和磁带磁盘
的；复制单位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电
子出版物单位或者个人委托复制经营性
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自行复制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复制单位未
履行法定手续复制境外产品的，或者复
制的境外产品没有全部运输出境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4

光盘复制单位违反规定，未经审批，擅
自增加、进口、购买、变更光盘复制生
产设备的；国产光盘复制生产设备的生
产商未按要求报送备案的；光盘复制单
位未按规定报送样盘的；复制生产设备
或复制产品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

复制单位的有关人员未按规定参加岗位
培训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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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25

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备案
手续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未按规定

使用中国标准书号或者国内统一连续出
版物号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出版的
电子出版物不符合国家的技术、质量标
准和规范要求，或者未按规定载明有关
事项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违规出版
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的；电
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

电子出版物，未按规定办理选题审批手
续、将样盘报送备案；进口电子出版物
的外包装上未贴有载明批准进口文号及
用中文注明的出版者名称、地址、著作
权人名称、出版日期等有关事项的；委

托复制电子出版物非卖品未向委托方或
受托方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
请，定价、销售、变相销售、与其他商
品搭配销售电子出版物非卖品，未标明
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统一编号的； 电子出
版物出版单位及其他委托复制单位委托
未经批准设立的复制单位复制，或者未

遵守有关复制委托书的管理制度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6
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电影片公映
许可证》的电影片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7
查封、扣押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

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等活动有关
的物品

行政
强制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8 登记保存违法出版物或者其他违法物品
行政
强制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29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年检
行政
检查

市新
闻出
版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办
[2019]16号）

实施部门由新闻
出版局调整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

30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行政
许可

发改
委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
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
[2021]7号）

权力类型调整为
“其他职权”

31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
购资格许可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发改
委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
十三条

权力名称调整为
“粮食收购企业
未按照规定备案
或者提供虚假备
案信息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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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32
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发改
委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
十三条

权力名称调整为
“粮食收购企业
未按照规定备案
或者提供虚假备
案信息的处罚。

”

33
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从事粮
食收购活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发改
委 

34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未及时支付售粮款，违规代扣、代缴税
、费和其他款项；从事粮食收购、销售
、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
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

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
情况；接受委托的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
性粮食购销活动未执行国家有关政策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发改

委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
十五条

权力名称调整为
“粮食收购者未
执行国家粮食质
量标准；粮食收
购者未及时向售
粮者支付售粮
款；粮食收购者

违反本条例规定
代扣、代缴税、
费和其他款项；
粮食收购者收购
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
质量安全检验，
或者对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粮
食未作为非食用
用途单独储存；
从事粮食收购、

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
以及饲料、工业
用粮企业未建立
粮食经营台账，

或者未按照规定
报送粮食基本数
据和有关情况；
粮食储存企业未
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
安全检验的处罚

35
粮食经营者未按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
、运输工具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发改

委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

十六条

修改为：粮食收
购者、粮食储存
企业未按照规定

使用仓储设施、
运输工具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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